衢州学院关于萃取实验装置等设备采购的公开招标公告

根据教学需要，经衢州市政府采控办审批，现就衢州学院萃取实验装置等设备采购进行公开招标，欢迎符合资质的供应商参与投标。
一、项目编号：衢院招2013-16
二、项目名称：萃取实验装置等设备采购

三、项目概况

	序号
	标项内容
	数量
	单位
	规格型号及技术要求

	1
	萃取实验装置
	4
	套
	详见招标文件第三章

	2
	筛板塔精馏实验装置控制柜
	1
	台
	

	3
	二元体系汽液平衡数据测定装置
	2
	套
	

	4
	三组分体系液-液平衡数据测定装置
	2
	套
	


四、投标人的资格要求

1.具备《政府采购法》第二十二条规定的各项条件。

2.具有独立法人资格，在中国境内经国家工商管理部门批准注册的、主营此类仪器设备的生产或销售企业（公司）。

五、招标文件发放时间

有意参与投标的供应商请于2013年9月12日至2013年10月8日上班时间前往衢州学院招投标办公室（行政楼218室）报名并领取招标文件。领取招标文件时应当提交以下资料：
1.经有关部门年检通过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（加盖单位公章）。

2.报名人有效身份证件及复印件（加盖单位公章）。

六、递交投标文件截止及开标时间
递交投标文件截止及开标时间：2013年10月9日14:00时（北京时间）。届时请投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按时参加开标会。逾期送达或不符合规定的投标文件恕不接受。
七、递交投标文件及开标地点

递交投标文件及开标地点：衢州学院行政楼二楼会议室（231室）。
八、投标保证金

投标人在规定时间递交投标文件时，必须同时交纳投标保证金人民币贰仟元整，并在开标前提供银行出具的凭证（现金除外）。否则，招标方将不接受其投标。

投标保证金支付方式：现金/汇票/支票/银行转账；开户单位：衢州学院；开户银行：中国银行衢州西区支行 ；账号：394858341596。

九、投标费用：投标人在投标过程中的一切费用自负。

十、本公告发布网址：浙江政府采购网（www.zjzfcg.gov.cn）；衢州市财政地税网（www.qzft.gov.cn）；衢州学院网（www.qzu.zj.cn）。

十一、本招标文件由衢州学院招投标办公室、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负责解释。

联系地址：浙江省衢州市九华北大道78号，邮政编码：324000。

招标文件发放和质疑接收联系人：周老师，电话（传真）：0570-8015042。

项目技术答疑联系人：姚老师，电话：13819007923。

衢州学院招投标办公室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3年9月12日
